关于第八届“汉语桥”莫斯科地区选拔赛的通知

莫斯科各有关院校：

第八届“汉语桥”莫斯科地区选拔赛时间迫近，根据《第八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活动方案》的精神，参考历届比赛规则，特将本届“汉语桥”莫斯科地区选拔赛作如下安排：
一、第八届“汉语桥”莫斯科地区选拔赛方案

1、活动主题

快乐汉语 成就希望

2、活动目的

为学习汉语的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展示汉语能力的舞台，并创造一个互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，以激励其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，增进对中国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理解。

3、主办单位

  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教育处

4、参赛对象

  年龄30岁以下、具有俄罗斯国籍、在俄出生并成长、母语为非汉语的俄各高校在校生。

5、比赛内容
● 汉语语言能力
汉语表达能力和读写能力（比赛时称“自选题演讲”）

● 中国国情知识
《第八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参考试题集》中第一、二、三部分的单号题（比赛时称“汉语知识、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问答”）

● 中国文化技能
中国歌曲、音乐、舞蹈、曲艺、杂技、乐器、书法、绘画、剪纸、武术等（比赛时称“才艺表演”）

6、比赛时间：

2009年5月17日下午2点-4点

7、比赛地点：

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

（ул. Дружбы， д.6.）

8、报名时间：

各单位自行推荐选手，每个单位不超过2人。

选手名单、演讲题目和才艺表演的题目请于2009年5月10日前报给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处王金达一秘。

电话：499-143-69-28，8-906-794-48-36

传真：495-938-20-04

电子邮件：1436928@mail.ru

9、奖项和奖励办法
（1）奖项
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3名
单项奖：最佳口才奖1名，最佳风采1名，最佳人气1名，最佳表演1名。

优秀奖：若干名

（2）奖励办法
  所有参赛选手均可获得证书和相应奖品。从获奖者中选拔3名优秀选手赴华参加第八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。
10、比赛评判

组委会聘请汉语语言、中国文化及艺术方面的专家组成评判委员会，现场评判，评分采取百分制。
(二) 第八届“汉语桥”莫斯科地区选拔赛比赛规则
1、参赛人员

经确认的报名选手
2、奖项及奖励办法（见《选拔赛方案》）

3、比赛顺序
参赛选手以抽签方式决定比赛中的出场顺序。

4、比赛内容及要求
 比赛内容由自选题演讲、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三个板块组成。
自选题演讲：时间3分钟，演讲内容可参照《第八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参考试题集》第四部分“演讲参考题”，也可以自拟题目。演讲进行到2分30秒时发出第一次提醒，规定时间结束时再次提醒。每超时10秒扣1分。
 知识问答（汉语知识、中国文化和国情）：时间2分钟，参赛选手现场选择一组题（5道题），选手在2分钟之内回答完毕。

才艺表演：时间3分钟，选手可从以上《选拔赛方案》“中国文化技能”中选择适于自己的项目，服装、伴奏自备。特殊情况下，如书法、绘画、篆刻等可以延长时间，同时将进行下一个选手的表演。
6、评分标准
自选题演讲：60分(其中语言表达30分，内容10分，感染力和精神风采20分) 
 才艺表演：20 分(由评委综合打分) 
 汉语知识、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问答：20分(每道题4分，回答正确得4分，回答错误不得分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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